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容诚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关于浙江睿高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年报问询函的回复

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挂牌公司管理一部

容诚专字[2025]200Z0720号

：

贵部于 2025年 5月 20日下发的《关于对浙江睿高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的年

报问询函》（公司一部年报问询函【2025】第 016号）（以下简称“《年报问询

函》”）已收悉。根据《年报问询函》要求，容诚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以下简称“年审会计师”）作为浙江睿高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睿

高股份”或“公司”）在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挂牌的年审会计师，对年报

问询函所列财务问题进行了认真落实，现回复如下，请予以审核。

说明

本问询函回复中的字体代表以下含义：

问询函所列问题 黑体（不加粗）

问询函所列问题的回复 宋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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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关于应收票据

你 公 司 本 期 应 收 票 据 期 末 余 额 74,033,625.41 元 ， 期 初

为 60,516,716.61 元，较期初增加 22.34%；其中银行承兑票账面余额

73,567,797.57 元，未计提坏账准备；银行承兑汇票中应收票据—银行承兑汇

票账面价值 52,315,772.54 元，应收款项融资—银行承兑汇票的账面价值

16,672,361.05 元。期末已背书或贴现但尚未到期的应收票据方面，应收票据

—银行承兑汇票期末未终止确认，金额为 33,165,109.27 元，应收款项融资—

银行承兑汇票已终止确认，金额为 10,503,499.49 元。

请你公司：（1）列示近两个会计年度应收票据的出票时间、出票人、承兑

银行、账龄情况，说明应收票据终止确认的条件，列示大额票据（200 万元及以

上）对应的销售业务主要情况，包括但不限于合同金额、交易对手方、收入确

认时点、期后兑付情况等，说明大额票据的出票人及前手与你公司客户是否一

致，背书转让的大额票据后手与你公司供应商是否一致；（2）说明应收银行承

兑汇票划分为应收票据及应收款项融资的区分标准，未终止确认票据和已终止

确认票据的具体划分标准；（3）说明你公司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是否

有对非“6+9”银行的大额投资，如有，相关银行是否为你公司、客户、供应商

提供票据、贷款、理财等服务；（4）说明是否存在票据到期无法兑付的风险，

是否影响公司现金流周转能力，长期未兑付的应收票据是否存在兑付困难，如

是，应收银行承兑汇票的坏账准备计提是否充分，是否存在涉诉事项，是否存

在经营性流动资金不足的风险。

请年审会计师结合已实施的审计程序和已获取的审计证据，就应收票据的

真实性、划分的准确性、坏账计提的准确性、与之相关的销售和采购业务真实

性发表明确意见。

回复：

（一）列示近两个会计年度应收票据的出票时间、出票人、承兑银行、账

龄情况，说明应收票据终止确认的条件，列示大额票据（200 万元及以上）对应

的销售业务主要情况，包括但不限于合同金额、交易对手方、收入确认时点、

期后兑付情况等，说明大额票据的出票人及前手与你公司客户是否一致，背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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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让的大额票据后手与你公司供应商是否一致

1、列示近两个会计年度应收票据的出票时间、出票人、承兑银行、账龄情

况

报告期末，公司的应收票据余额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种类
2024 年 12 月 31 日 2023 年 12 月 31 日

余额 占比 余额 占比

银行承兑汇票 7,356.78 99.34% 6,021.11 99.47%
商业承兑汇票 49.03 0.66% 32.17 0.53%

合计 7,405.81 100.00% 6,053.28 100.00%

公司的应收票据主要为银行承兑汇票，余额占比超过 99%。报告期内，公司

收票金额为 200万元及以上的应收票据的出票时间、出票人、承兑银行、账龄情

况具体如下：

序

号

会计

年度
出票人全称 承兑人信息 出票日期 到期日

票据

编号

汇票金

额（万

元）

账龄（截至

当年度资

产负债表

日）

1
2023

年度

浙江越海泰克

涂层技术股份

有限公司

嘉兴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海宁

支行

2023/12/28 2024/6/28
74261

3643
234.70 1年以内

2
2024

年度

浙江越海泰克

涂层技术股份

有限公司

宁波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嘉兴

海宁高新小微

综合支行

2024/8/23 2025/2/22
00132

4099
224.34 1年以内

3
2024

年度

浙江越海泰克

涂层技术股份

有限公司

杭州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海宁

许村小微综合

支行

2024/12/31 2025/6/30
00090

8605
246.55 1年以内

2、说明应收票据终止确认的条件，列示大额票据（200万元及以上）对应

的销售业务主要情况，包括但不限于合同金额、交易对手方、收入确认时点、

期后兑付情况等，说明大额票据的出票人及前手与你公司客户是否一致，背书

转让的大额票据后手与你公司供应商是否一致

公司根据银行的信用等级对应收银行承兑汇票进行了划分，分为信用等级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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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银行承兑汇票和信用等级一般银行承兑汇票。信用等级较高的银行包括中国银

行、中国农业银行、中国建设银行、中国工商银行、中国邮政储蓄银行和交通银

行 6家大型国有商业银行及招商银行、浦发银行、中信银行、中国光大银行、华

夏银行、中国民生银行、平安银行、兴业银行、浙商银行 9家全国性股份制商业

银行（统称“6+9”银行）。上述银行信用良好，资金实力雄厚，经营情况稳定，

且公开信息未发现曾出现票据违约到期无法兑付的负面新闻，公司由此被追索的

可能性极低。公司对于将信用等级较高的银行承兑汇票进行背书或贴现时，可以

认为已将金融资产所有权上几乎所有的风险和报酬转移给后手方，因此公司在信

用等级较高的银行承兑汇票背书或贴现时予以终止确认。除此之外，对于信用等

级一般的银行承兑汇票（统称“非 6+9”银行），虽以客观证据表明，未来无法

承兑的风险较低，但基于谨慎性原则，参考上市公司普遍处理方式，公司对于该

类票据采取到期兑付后终止确认；对于商业承兑汇票，考虑该类票据存在因承兑

人到期拒绝付款而导致公司被追索的可能性，无法认为已将金融资产所有权上几

乎所有的风险和报酬转移给后手方，因此公司对于该类票据待到期兑付后终止确

认。

报告期内，公司大额票据（200万元及以上）对应的销售业务主要情况具体

如下：

票据编

号
出票人 前手背书人

销售合同

金额（万

元）

交易对手名称
收入确认时

点

期后兑付

情况

7426136

43

浙江越海泰克涂

层技术股份有限

公司

浙江越海泰

克涂层技术

股份有限公

司

261.84

浙江越海泰克

涂层技术股份

有限公司

客户签收确认

时点

到期已承

兑

0013240

99

浙江越海泰克涂

层技术股份有限

公司

浙江越海泰

克涂层技术

股份有限公

司

224.34

浙江越海泰克

涂层技术股份

有限公司

客户签收确认

时点

到期已承

兑

0009086

05

浙江越海泰克涂

层技术股份有限

公司

浙江越海泰

克涂层技术

股份有限公

司

259.86

浙江越海泰克

涂层技术股份

有限公司

客户签收确认

时点
未到期

报告期内，公司大额票据对应的销售业务客户均为浙江越海泰克涂层技术股

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浙江越海泰克”），该客户系票据出票方，公司主要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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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销售配方型阻燃剂，浙江越海泰克通过银行承兑汇票与公司进行货款结算。公

司收到上述大额票据后均未背书转让或贴现，截至本回复意见签署日，票据编号

为“742613643”、“001324099”的银行承兑汇票已到期承兑，票据编号为

“000908605”的银行承兑汇票未到期转入公司杭州票据池作为质押票据。

综上，公司大额票据的出票人及前手与公司客户一致，后手没有背书或贴现。

（二）说明应收银行承兑汇票划分为应收票据及应收款项融资的区分标准，

未终止确认票据和已终止确认票据的具体划分标准

1、说明应收银行承兑汇票划分为应收票据及应收款项融资的区分标准

对于由信用等级较高银行（“6+9”银行）承兑的银行承兑汇票，公司视日

常资金管理的需要，将部分银行承兑汇票进行背书或贴现，将部分银行承兑汇票

持有至到期兑付，即此类金融资产的业务模式为既以收取合同现金流量为目标又

以出售为目标，且此类金融资产的合同现金流量特征与基本借贷安排相一致。公

司依据新金融工具准则的相关规定将其分类为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其

他综合收益的金融资产，在“应收款项融资”项目列报。除此以外，对于由信用

等级一般银行（非“6+9”银行）承兑的银行承兑汇票和商业承兑汇票，公司皆

在“应收票据”项目列报。

2、说明未终止确认票据和已终止确认票据的具体划分标准

详见本题（一）、2回复。

（三）说明你公司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是否有对非“6+9”银行的

大额投资，如有，相关银行是否为你公司、客户、供应商提供票据、贷款、理

财等服务

报告期内，公司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对非“6+9”银行的大

额投资事项。

（四）说明是否存在票据到期无法兑付的风险，是否影响公司现金流周转

能力，长期未兑付的应收票据是否存在兑付困难，如是，应收银行承兑汇票的

坏账准备计提是否充分，是否存在涉诉事项，是否存在经营性流动资金不足的

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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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说明是否存在票据到期无法兑付的风险，是否影响公司现金流周转能力

根据票据法第六十一条规定：“汇票到期被拒绝付款的，持票人可以对背书

人、出票人以及汇票的其他债务人行使追索权”。因此，汇票背书或贴现后，持

票人均附有追索权，汇票所有权相关的风险是否转移取决于汇票到期被拒绝付款

的可能性。目前我国商业银行倒闭的风险很低，银行承兑汇票到期不能兑付的情

况非常少见，对于银行承兑汇票，承兑人到期不能支付的风险较低，存在的追偿

风险较低；对于商业承兑汇票，存在承兑人到期不能支付的可能性，存在一定的

追偿风险。公司的应收票据构成主要为银行承兑票据，占报告期末余额的 99%

以上，总体到期无法兑付风险极低，对公司现金流周转能力影响较小。

2、长期未兑付的应收票据是否存在兑付困难，如是，应收银行承兑汇票的

坏账准备计提是否充分，是否存在涉诉事项，是否存在经营性流动资金不足的

风险

报告期内，公司应收票据减少均系到期兑付或背书转让，不存在票据逾期及

长期未兑付的情况，不存在应收票据到期转为应收账款的情况。

公司应收票据分为银行承兑汇票和商业承兑汇票，其中，银行承兑汇票由于

承兑银行背景不同，又分为信用等级较高的银行承兑汇票及信用等级一般的银行

承兑汇票，公司基于不同类型、不同承兑行背景的票据信用风险特征，将应收票

据划分为不同的组合，各应收票据组合的坏账计提情况与同行业上市公司对比如

下：

票据类型 划分依据 本公司计提坏账准备情况
同行业上市公司情况

保立佳 飞鹿股份 神剑股份

银行承

兑汇票

组合

“6+9”银行

承兑汇票

依据新金融工具准则的相关

规定，将其分类为以公允价值

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其他综合

收益的金融资产，在应收款项

融资列报，不涉及坏账准备计

提

不涉及坏账准

备计提

不涉及坏账

准备计提

不涉及坏账准

备计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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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6+9”银

行承兑汇

票

信用等级一般的银行承兑汇

票，对应的承兑方信用评级良

好，未发现客观证据表明有未

来无法承兑的风险，未计提坏

账准备

按照预期信用

损失计提坏账

准备

未对银行承

兑汇票组合

计提坏账准

备

未对银行承兑

汇票组合计提

坏账准备

商业承

兑汇票

组合

商业承兑

汇票

按照对应的原应收账款连续

计算账龄，参考应收账款预期

信用损失计提坏账准备

按照预期信用

损失计提坏账

准备

按照预期信

用损失计提

坏账准备

按照预期信用

损失计提坏账

准备

上述可见，对于银行承兑汇票，由于公司历史上未发生无法兑付或被背书人

因票据未能到期承兑向公司追索的情形，且结合对未来经济环境的预测，未发现

客观证据表明相关票据有未来无法兑付的风险，故公司未对银行承兑汇票计提坏

账准备。对于商业承兑汇票，公司参考历史信用损失经验，结合当前状况以及对

未来经济状况的预测，参考应收账款预期信用损失率计提坏账准备。公司对于应

收票据的坏账计提政策与同行业上市公司基本一致。

报告期各期末，公司商业承兑汇票按照对应的原应收账款连续计算账龄，参

考应收账款预期信用损失计提坏账准备，账龄及坏账计提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账龄 2024年 12月 31日 2023年 12月 31日
原值 1年以内 49.03 32.17
坏账准备 1年以内 2.45 1.61
坏账率 1年以内 5% 5%

综上，报告期内，公司不存在长期未兑付或兑付困难的应收票据，公司应收

票据的坏账计提政策与同行业上市公司基本一致，坏账准备计提充分、合理，公

司不存在因已背书的应收票据而被追偿，或涉及相关诉讼、法律纠纷的情况。

（五）请年审会计师结合已实施的审计程序和已获取的审计证据，就应收

票据的真实性、划分的准确性、坏账计提的准确性、与之相关的销售和采购业

务真实性发表明确意见。

1、会计师核查程序

（1）了解公司制定的票据使用与管理方面内控制度，结合公司实际票据使

用情况，判断公司票据使用是否规范，内控措施是否得到有效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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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取得公司应收票据台账，对报告期末应收票据进行监盘程序；

（3）对报告期内主要应收票据的出票人或前手与客户清单进行核对，对背

书转让后手与供应商清单进行核对，确认票据往来的业务实质；

（4）检查大额银行承兑汇票及全部商业承兑汇票，取得相应销售合同或协

议、销售发票、出库单、运输单和签收单等以及相应采购合同或协议、采购发票、

入库单等原始交易资料并进行核对；

（5）检查公司已终止确认的银行承兑汇票，分析已终止确认的银行承兑汇

票是否符合终止确认条件；

（6）查阅应收票据账龄，检查报告期从应收账款转到应收票据的具体情况，

并核实初始债权形成时间；

（7）结合公司票据管理制度，分析报告期内公司对应收票据坏账准备计提

政策的合理性，与同行业上市公司的应收票据坏账准备计提政策是否存在明显差

异，核实坏账准备计提的充分性；

（8）检查公司应收票据、应收款项融资会计核算、列报准确性，会计处理

是否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的规定。

2、会计师的核查结论

经核查，会计师认为：

（1）报告期内，公司应收票据相关的销售和采购业务具有真实交易背景，

大额票据的出票人及前手与公司客户一致，后手没有背书或贴现；

（2）报告期内，公司应收票据、应收款项融资会计核算、列报准确，对票

据的划分标准及终止确认标准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的规定；

（3）报告期内，公司不存在长期未兑付或兑付困难的应收票据，公司应收

票据的坏账计提政策与同行业上市公司基本一致，坏账准备计提充分、合理，公

司不存在因已背书的应收票据而被追偿，或涉及相关诉讼、法律纠纷的情况。

（以下无正文）



容诚会计师事务所

（特殊普通合伙

（此页无正文，系容诚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关于浙江睿高新材料股

份有限公司年报问询函的回复》（容诚专字[2025]200Z0720号）之签字盖章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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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北京

中国注册会计师：________________

叶 春

中国注册会计师：________________

杨 颖

中国注册会计师：________________

李明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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